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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财政厅

为控制行政机关增编，节减行政 经费，从1984年

8 月起， 我省抚顺市开始试行编 制包干办法，接着沈

阳、鞍山两市也相继开始试行。经过儿年实践证明，

这个办法，符合改革的精神，对于控制增编、节减行

政经费成效比较显著。

一、实行编制包干的基本内容和要求。
我省抚顺等市实行编制包干的基本内容是：各级

政府、 党派、团体机关，采取自愿申 请，经过财政、

编制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单位试行编制包干办法。

参加编制包干的单位不得向下属单位转移工作任

务或向所属单位借调人员，已有的要进行清退。在保

证完成机关工作任务的前提下，编制包干单位实行节

编受奖，超编受罚的办法，并做到两个结合，即把落

实岗位责任制同实行目标管理结合起 来；把编制包干

同预算包干结合起来，以确保编制，经费 包干的目标

得以实现。对节编节省下来的经费，在坚持正 确处理

好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原则下，实行不

同比例的分成。其具体分配比例是：有的按 3 ∶ 7比

例分成，即30% 缴回财政，70% 留给单位作集体福利

及奖 金；也有实行 5 ：3 ：2 比例分成的，即50% 缴

回财政，30% 给单位作集体福利，20% 作为节编单位

个人奖金。
编制包干的基本要求是：（ 1）对试行编制包干

单位，一定要按核定的编制核拨经费。（ 2 ）在试行

编制包干过程中，如发生没按编制执行，而出现超编

的，除不核拨超编人员经费外，还要扣罚单位领导班

子或主要负责人一定比例的工资或奖金。（ 3 ）参加

编制包干的单位，在包干期间内（一般定为一年或二

年）除国务院、省政府有明文规定必须调整增加编制

外，所有要求增编 的报 告 一 律 不予办理。（ 4 ）财

政、编制部门要与试行编制包干单位签订协议，以便

双方共同遵守。

对节编减少人员的安排，抚顺、鞍 山、 沈阳三市

采取公、检、法工商、物价、审计、税务等增编单位

需要调入 人员，首先从节编单位多余人员中选配；实

行政企分开和机关职能转变后，编余人员充实所属企

事业单位；到离、退休年龄的职工办 理 离、退 手续

后，不再重新 进人。

二、试行编制包干取得的效果。从抚顺、鞍山、

沈阳三市行政机关试行编制包干的几年实践证明，它

对于控制增编，节减行政经费 有着明显的效果，具体

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1 、增强了单位对编制的自我担制能力，节省了

编制。凡是参加试行编制包干的单位，节省编制的积

极性都很高，过去各单位要求增加编制的现象比较普

遍。试行编制包干后，要求增编风被制止了，争要编

制的现象没有了。沈阻市参加编制包干的 45个单位节

省编制262人，占这些单位编制人数的 11% ，鞍山市未

试行编制包干前的1986年，一年当中市直各单位给编

委办公室要增加编制的报告 有246份.要求增加编制

四、五百人。1987年开始试行编制包干后，各单位要

求增编的报告基本没有，并且都在积极创 造条件，力

争早日参加编制包干。

2 、调动了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，提高了机关工

作效率，促进了机关职能的转变，凡是参加编制包干

的单位，节省编制后，都为国 家节省一笔可观的经费

开支，都使单位和个人得到一定奖励，从而有效的调

动了机关、单位领导及全体工作人员节省编制的积极

性。过去，有些机关人浮于事，本来由一个人可以完

成的工作也要由二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去干。现在是每

个人除完成本职工作外，还都力 争多干些其他工作，

增加工作任务不要求增加人员的风气浓了， 职工工作

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了，工作效率提高了。不少机

关出现了 “三多、三少”的可喜变化，即 深入实际主

动为基层服务的人多了，坐在机关 指挥的人少了，脚

踏实地干工作的人多了， “撞钟”混日 子的人少了；

领导到基层就地解决问题的多了，会议和文件少了。
3 、 节省了行政经费开支，减轻了 财政负担.在

已经试行编制包干的三个市中，有 87个单位平均每年

节省编制均在11% 以上，有的单位节减编制 达20 % 以

上。上述单位今年预计可节约编制 548人，节省行政经

费支出12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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